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簡化建築用防火門（以下簡稱

防火門）檢驗作業，特訂定本原則供同型式防火門判定。

二、本原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型式：指門組件之門扇結構、門扇數量、門扇開啟方式、耐火性（

阻熱性及遮焰性）等基本設計。

（二）門扇結構：指門扇兩表面材間（不含表面材）之組構件規格、接合

方式，及門扇骨架之規格、斷面形狀。

（三）相似門扇結構：指門扇因下列情事致使部分門扇結構不同，經本局

認可指定試驗室試驗確認不影響耐火性；屬第三目者，再經本局召

開會議審查同意者。

1.配合五金配件、鑲嵌玻璃使用之補強結構不同。

2.因應門扇尺度大小變更而影響骨架數量不同。

3.前二目以外不變更門扇骨架排列之門扇結構，有國內外大專院校學

者或國際期刊發表之研究佐證其不影響門扇結構強度。

（四）規格：係指構件之各種尺度、密度、材質成分等。

（五）表面安裝：除以螺絲或螺栓局部固定（不得貫穿）外，其他部分未

破壞門扇結構之安裝方式。

三、除依本原則規定之變更取得同型式判定外，同型式防火門耐火性不得

低於原型式防火門，並應與原型式防火門具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且

門扇數量及開啟方式（例：滑動、旋轉、摺疊、單向開啟或雙向開啟

）不應改變。

四、防火門相關尺度變更原則如下：

（一）同型式防火門之尺度及骨架排列間距不得大於原型式防火門，門扇

尺度縮減時，應符合第五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及下列原則之一：

1.除具阻熱性之金屬防火門，其單一門扇尺度縮減後不得小於通過試

驗之防火門門扇寬度之百分之五十及高度之百分之七十五外，其

餘防火門單一門扇尺度得縮減。



2.具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僅尺度差異之防火門，執行最大尺度及小

尺度（單一門扇高一百八十厘米、寬七十五厘米）試驗，通過後

，同型式防火門尺度可介於兩者之間。

3.具阻熱性之金屬管道間維修門，其最小尺度若小於前目所稱小尺度

之寬度百分之五十或高度百分之七十五時，則須再以最小尺度試

驗通過，始可擴充範圍至最小尺度。

（二）同型式防火門門扇與門樘之間隙尺度不大於原型式防火門主要間隙

允許之最大值，其計算式為(a+b)/2+2毫米，其中a是最大測量間隙

尺度，b是平均測量間隙尺度。

（三）防火門門扇之高度、寬度尺度公差為一厘米。

（四）木質防火門之門扇厚度不得減少惟得增加；門扇厚度或密度得增加

，其增加之重量不得大於變更前門扇總重量百分之二十五。

（五）除木質防火門骨架尺度得增加，其增加之重量不得大於變更前門扇

總重量百分之二十五外，其餘同型式防火門之骨架尺度範圍變更，

應以與原型式相同骨架排列方式及五金配件之防火門試驗通過，並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六）木質門扇結構之接合數量、尺度、位置及方向不得變更。

五、五金配件變更原則如下：

（一）五金配件之替代，應符合下列任一原則，必要時，得依試驗條件限

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門扇重量、裝飾板或木質合板。五金配件

更換時，須將其局部之補強結構整組更換。

1.非表面安裝之五金配件須在其他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且相同、較

低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

2.表面安裝之五金配件須在其他相同、較低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之防

火門上通過試驗。

3.表面安裝之取手、把手、門扣等五金配件，得免申請同型式判定，

逕向本局或所屬分局提出驗證登錄核備申請。

4.表面安裝關門器與鉸鏈，其耐火性不得小於原型式防火門，並經第

三方驗證機構驗證。



5.金屬製門及金屬門樘搭配玻璃門之鉸鏈，其型式不變，或木質門之

鉸鏈，其型式、尺度及固定位置不變，可替換不同供應商或製造

商。

6.門鎖於廠牌、種類、鎖匣大小及鎖匣鎖舌材質不變之情形下，得變

更鎖栓數量及把手與面板之顏色與形狀。

7.表面安裝之五金配件（鉸鏈除外）、非表面安裝之下降壓條、把手

、取手、輔助鎖、地鎖、鉤鎖、陽極鎖、陰極鎖、通電金具或貓

眼之移除，無須申請同型式判定，且其局部補強結構得一併移除

。但非表面安裝之下降壓條移除時，門扇與樓板之間隙需符合第

四點第二款規定。

8.非前目所列之非表面安裝五金配件之移除，須在其他相同或相似門

扇結構，且相同、較低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

。

（二）所有制動機件（如門鎖、門閂、防橇栓、關門器、斜形鎖舌、鉸鏈

或其他制動機件），除經試驗通過外，數量不得減少惟得增加，制

動機件數量增加時不得破壞門扇結構及耐火性。

（三）門扇尺度縮減時，制動機件間距應依比例縮減。但門鎖得安裝於適

合人員操作之位置。

六、鑲嵌玻璃變更原則如下：

（一）不涉及門扇骨架結構變更者，鑲嵌玻璃數量及每個窗格中玻璃尺度

不得增大惟得減小，且鑲嵌玻璃厚度不得減少，惟門扇玻璃之位置

得變更。

（二）玻璃窗邊緣與門扇周邊間之距離及玻璃窗間之距離不得減小。

（三）鑲嵌玻璃及其周邊條件有下列任一變更，須以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

之防火門通過試驗，並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1.移除鑲嵌玻璃（其面積小於門扇面積百分之五十）且改變門扇骨架

結構者。

2.變更鑲嵌玻璃廠牌或型號。

3.變更鑲嵌玻璃邊緣固定方法（含周邊每單位長度固定件之數量及尺



度）。

4.減小玻璃窗邊緣與門扇周邊間之距離，或玻璃窗間之距離。

（四）鑲嵌玻璃面積大於門扇面積百分之六十者，不得變更。

七、門樘變更原則如下：

（一）木質門樘（含槽口）厚度、寬度或密度不得減少惟得增加，其增加

之重量不得大於變更前門樘總重量百分之二十五。

（二）為適應支撐構造厚度之增加，得增加金屬門樘各斷面之尺度，材料

厚度最大得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三）門樘之材質、斷面形狀或材料厚度之變更超過前二款規定時，須以

相同或較高耐火性之防火門通過試驗，且門樘所屬配件須整組替代

，並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四）無門檻之門樘型式通過試驗，得變更成具門檻之門樘型式，其中門

檻之斷面尺度及材質應與原無門檻之門樘上橫料型式相同；具門檻

之門樘型式，移除門檻應通過試驗。

（五）於門樘材質、功能尺度、防煙條及氣密條不變、截面積不減少、間

隙符合第四點第二款之條件下，得變更不同門碰頭端及門樘厚端延

伸段造型。

（六）木質防火門得依非木質防火門試驗結果變更為金屬門樘，惟原黏貼

於木質門樘之防煙條應保留。但金屬防火門不得依木質防火門試驗

結果變更門樘型式。

（七）門樘與支撐構造間之固定件不得減少惟得增加，且其間距得減小不

得增加。

八、裝飾板或木質合板變更原則如下：

（一）厚一點五毫米以下之裝飾板（非金屬）或木質合板得黏貼於符合阻

熱性標準之門扇表面（非側邊）上；厚超過一點五毫米之裝飾板或

合板，應以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之防火門，黏貼最大厚度之裝飾板

或木質合板在門扇表面（非側邊）上通過試驗，並依試驗條件限定

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二）裝飾板或木質合板，於類型及材質不變下，得變更顏色、圖案、製



造廠等。

（三）具阻熱性防火門，其鉸鏈側與非鉸鏈側之門扇表面各黏貼一種最大

厚度且不同材質之裝飾板或木質合板，依第一款規定通過試驗，得

變化該二種裝飾板或木質合板之排列組合。

（四）裝飾板或木質合板之面積得縮小，其縮小面積所產生之空隙不得填

充其他物質，惟經試驗通過者除外。

九、表面材變更原則如下：

（一）門扇表面材之規格或固定方式變更，應以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之防

火門通過試驗，並依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

（二）同材質表面材之材料厚度範圍變更，應以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之防

火門搭配最大及最小厚度表面材試驗通過，並依試驗條件限制適用

之門扇尺度。

（三）朝門扇內部方向壓花之表面材，其壓花深度及壓花面積得減小，亦

得免經試驗變更成平板。

十、其他變更原則如下：

（一）預料漆層不影響耐火性時，得於毛面之門扇或門樘上使用替代漆；

漆層（如膨脹漆等塗料）有助於耐火性時，不得變更。

（二）木質板製品（如粒片板、木心板等）材質不得變更（如樹脂類型）

，且密度不得減少惟得增加。

（三）金屬製非阻熱門加強件之數量、面板固定件之數量及尺度，不得減

少惟得隨尺度之增加依比例增加。

（四）採柔性支撐構造通過測試者，可適用剛性支撐結構；採剛性支撐構

造通過測試者，僅適用於剛性支撐結構，不可用於柔性支撐結構。

（五）門（扇）擋條或門扇封邊之規格，或其固定方式變更，應以相同或

相似門扇結構之防火門通過試驗，且其所屬配件須整組替代，並依

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六）防火門填充之耐燃材料變更為其他廠牌之同材質、規格及具同等以

上耐燃等級者，應以原型式防火門通過試驗。但變更後之耐燃材料

取得本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監視查驗證明者



，得以書面審查替代。

十一、申請同型式判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原型式試驗申請者檢具相關技術文件資料、原型式試驗報告、與

原型式變更對照表及註明符合本原則之條款，向本局認可指定試驗

室提出申請；屬第五點第一款第四目所稱經第三方驗證機構驗證者

，應另檢附驗證證書及其對應之試驗報告、產品標準安裝說明書及

商品彩色型錄（含商標、外觀尺度、重要零組件規格）等文件。

（二）符合本局最新公告檢驗標準之試驗報告、本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監視查驗證明皆為前款所稱之技術文件，惟情

況特殊並經本局同意，試驗報告引用規定由本局另訂之。


